附件：
温州市会计师事务所年度业务收入信息发布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提高注册会计师行业透明度，便于公众了解我市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信息，为市各级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招标提供参考依据，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和排名办法》（会协[2020]35号），结合我市行业实际，现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温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市注协)负责开展事务所年度业务收入信息的发布工作。
第三条 事务所年度业务收入信息发布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原则上应当在每年5月底前公布上一年度信息。
第四条 列入我市会计事务所年度业务收入信息发布范围为注册地为温州市且取得浙江省财政厅颁发执业许可证书的事务所（含省内、外事务所在我市设立的分所），并按事务所业务收入排序。
事务所年度业务收入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在一个会计年度内从事各项业务取得的收入总和。在公布事务所业务收入的同时，公布其中的鉴证业务收入和非鉴证业务收入。
事务所业务收入信息以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事务所上一年度12月31日财务报表为准。
第五条 除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全市事务所均应列入发布范围：
(一)未持续达到规定设立条件的。
(二)未履行会员义务的。
(三)发布年度新设立的事务所。
第六条 除发布年度业务收入信息外，同时发布上一年度在事务所执业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信息（包括党员注册会计师人数和执业超过5年且年龄在60周岁以内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从业人员人数信息和受处罚、惩戒信息。
上述人员信息以上一年度12月31日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为基准；受处罚、惩戒信息为最近 3 个年度内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因为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的情况。
第七条 事务所信息取自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事务所应当及时填列和适时更新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并对所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第八条 涉及合并、分立事项的事务所，在上年度12月31日前办结以下所有手续的，应当以合并、分立后的事务所列入信息发布范围：
(一)签订合并、分立协议，形成合并、分立相关会议决议及合伙人(股东)协议。
(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完务所变更备案;需要变更名称的，并取得新的事务所执业证书。
第九条 市注协将对各事务所上年度业务收入情况进行专项抽查;在协助开展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和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工作时，要严格按照中注协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加强对相关数据的检查力度。
第十条 信息发布后，如果发现事务所填报信息不实，市注协应当责令相关事务所限期公告更正，对没有按期公告更正的相关事务所，应当给予公开批评;对所填报信息严重失实的事务所，应当给予公开批评，撤回所发布的相关事务所信息，并取消参加下一年信息发布的资格。对相关事务所填报业务收入信息严重失实负有审计责任的事务所，由市注协惩戒委员会按照《温州市注册会计师行业资产评估行业惩戒办法（试行）》作出惩戒。
第十一条 市注协常务理事会负责研究处理事务所信息发布中的重大问题。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注协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